
德财基〔2025〕审预字021号

关于民建路管道修复工程预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民建路管道修复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预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常德市经开区开发建设部《关于民建路管道修复的请示》经管委会领导批准启动，预计共需资金63万元。

本工程位于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建路（枫林路-尚德路）。主要内容为局部树脂管道修复19环、CIPP 紫外光固化修复38.28m、聚氨酯环缝堵漏修复37.7m，DN1200污水管道冲洗169.63m，修复检查井WS061729、WS061730共计2座等。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民建路管道修复工程》预算资料，包括施工图、施工方案、预算书、送审单等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20〕56号）；

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2022年度第一期）>的通知》（湘建价〔2022〕146号）；
4.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发布2024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的通知》（湘建价建〔2024〕20号）；
5.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公布常德市二〇二五年第四期建设工程材料市场综合价的通知》（常建价〔2025〕5号）及市场询价；
6.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民建路管道修复工程预算，含工程费、前期其他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人工潜水作业单价调整，审减1.5万元；

2.价格调整，审减0.4万元；
3.消耗量子目调整，审减1.36万元；

4.设计费取消不计及前期费基数调整，审减1.26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工程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630272元，审定金额为584991元（其中：工程费565567元、工程建设其他费19424元），审减金额为45281元，审减率7.18%。（详见附件）
六、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
1.该评审结论可作为民建路管道修复工程招标上限值的依据。
2.暂估价、暂列金额情况说明：检查井修复按16000元/项暂列。
3.本工程相关前期费用暂按《关于明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评审标准及实行PPP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打捆包干政策的通知》（德财函〔2018〕2号）文件计取，结算据实办理。
4.建设单位应做好本项目资金管控，对于暂估、暂列金额应完善相关程序，项目额外需变更增加投资额的应按照德管办发〔2020〕5号文件履行变更程序后实施。
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七、评审人员
评审机构：湖南创迪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范才杰              初审负责人：高峰
内审人员：杨洋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周文敏
2025年5月28日

附件：民建路管道修复工程预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民建路管道修复工程预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工程费
	598211.12
	565566.72
	32644.40
	

	二
	前期其他费
	32061.13
	19424.39
	12636.74
	　

	1
	监理费
	9771.78
	9238.53
	533.25
	暂按德财函〔2018〕2号文

	2
	造价咨询费
	2638.11
	2494.15
	143.96
	

	3
	检测费
	2153.56
	2036.04
	117.52
	

	4
	设计费
	12113.78
	0.00
	12113.78
	

	5
	建设单位管理费
	5383.90 
	5655.67
	-271.77
	1%

	　
	合  计
	630272
	584991
	45281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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